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奧 亮 集 團 有 限 公 司

二零零三年中期報告

主要股東

於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，按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之規定而須存置之登記冊所紀錄，於

本公司之股份及相關股份中擁有權益或淡倉之人士如下：

股東名稱 附註 股份數目

e-Compact Limited (1) 805,570,000

e-Lux Corporation (2) 390,000,000

(1) e-Compact Limited持有本公司股份805,570,000股，約佔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約18.38%。

(2) e-Lux Corporation持有本公司股份390,000,000股，約佔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約8.90%。

買賣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

本公司並無於回顧期內贖回其任何上市證券。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於回顧期內買

賣本公司任何證券。

審核委員會

審核委員會已與管理層審閱本集團所採納的會計原則及實務準則，並已與董事商討內部控

制及財務申報事宜，包括審閱截至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中期賬目。


